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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土地流转“安全网”的海门模式

杨勤红/江苏省海门市农业农村局

为积极应对土地流转中的违约风险，有效解决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风险隐患，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加快土地流转工作，切实

维护农户利益，保障农民持续增收，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于 2017 年创新试点土地流转履约保险，成为继成都后全国第二个开展

此类保险的地区，有效降低了土地流转中的风险，为快速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夯实基础，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2019 年，海门区

入选全省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构建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的试点改革任务，试点成效明显，亮点纷呈，参保总量

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先后获评“江苏省农村政策创新奖”，入选“江苏农村改革试验精选案例”等。

开办流转履约保险，形成特色经验做法

海门区试点开办的土地流转履约保险，将商业保险模式嵌入土地流转实践中，解决村集体后顾之忧，形成具有海门特色的

经验做法，做到“一个最大、两个第一、三个完善”。

“一个最大”，即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投保面积全省最大、全国前列。自 2017 年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以来，

通过列入农业农村工作考核和财政资金扶持的激励措施，全区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交易的土地流转项目做到应保尽保，年投

保面积稳步增长。自 2017 年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开展以来，累计参保面积 18.3 万亩，保险金额 1.57 亿元，保险费 429.01

万元。2021 年参保总面积 4.94 万亩，其中平台新增面积 1.82 万亩，参保率 98.98%，续保面积 3.12 万亩，续保率 97.80%。

“两个第一”，即在全省开办土地流转履约保险第一单，完成全省第一单土地流转履约保险赔付。2017 年，悦来镇启文村

一块 158.31 亩土地通过区产权交易中心流转交易，参加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成为全省第一单土地流转保险单，海门成为全

国继成都后第二个开展此类保险的地区。2018 年 12 月，承保公司向正余镇五总村委会流转交易面积为 123.64 亩土地，赔付 55638

元，这是江苏省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第一单赔付。自 2017 年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开展以来，累计理赔面积 400.56 亩，理

赔金额 19.27 万元。2021 年理赔面积 201.17 亩，理赔金额 10.29 万元，赔付率为 11.93%。

“三个完善”，即从赔付标准，参保费率和参保范围三个方面完善。自试点工作以来，区政府印发实施意见，强势推进土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6%9D%A8%E5%8B%A4%E7%BA%A2&code=000052846564&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PVHhHQUp6V3FOMXlpWFV1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in&skey=%E6%B1%9F%E8%8B%8F%E7%9C%81%E6%B5%B7%E9%97%A8%E5%B8%82%E5%86%9C%E4%B8%9A%E5%86%9C%E6%9D%91%E5%B1%80&code=1786118&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PVHhHQUp6V3FOMXlpWFV1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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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履约保险。2020 年，重新修订下发海门区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实施方案。提高赔付标准，从原先赔付比例 50%提

高至 60%，切实减轻村级压力，提升村级工作主动性；调整参保费率，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第一年按照 3%费率，如未发生赔

付的，第二年费率为 2.5%，以此类推，第三年及以后费率为 2%；扩大参保范围，在原先在区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交易的土地流

转项目应保尽保外，对未进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有参保意愿的，可通过完善补充合同等形式，纳入保险范畴。

职责明晰与风险共担，形成多方利益共同体

引入第三方参与风险防范，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由政府组织推进，把握关键、联动共享、完

善提升。重点从保费、赔付、收益、利润和兜底等五个方面入手，推动村、镇、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以及承保机构形成利益

共同体，突出“三联动”，探索形成职责明确、流程清晰、操作便捷、风险可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土地流转履约保险“海

门模式”。

区财政与村联动。保险标的按照经营主体实际缴纳的土地流转费，实行 3%的保险费率，土地流出方和区财政各承担 50%，

形成全区土地流转保险基金。

承保公司与村联动。如果土地流入方未按照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土地租金，可按保险条款申请保险赔付，赔

付标准为合同约定的年度全额土地流转费，承保公司承担 60%。发生违约赔付后，承保公司和村共同负责对流入方进行处置。

区镇与保险公司联动。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采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如年度存有收益的，收益按 50%比例分配给区

财政和承保公司。如产生赔付，承保公司当年赔付达保费总额的 150%时，终止赔付。同时及时启动风险预警机制，对于超过保

险赔付 150%的赔付部分参照承保公司赔付标准，优先使用历年来利润分配市财政留存部分，如仍有不足的，由市财政和区镇（街

道）各 50%的比例进行赔付。

试点效果较为显著，收益风险有效降低

海门土地流转主要采取农户将土地委托给村集体，村集体再与规模经营主体签约流转的形式。以往一旦土地流入方违约，

村集体和农户利益受损的事常有发生。自从开展土地流转履约保险运行机制后，逐步形成了具有海门特色的经验做法。试点效

果显著，村级风险极大降低，农户收益得到保障，政府威信有效提升。

村级风险降低，收益得到保障。土地流转主要由农户委托村集体进行。村集体在考虑耕地流转用途和租金等综合因素后，

代替村民与有流入意愿的承包方协商土地租金，并依程序确定契约关系，签订流转合同。村集体作为土地流出方的代理者和流

入方的监督者，一旦出现经营主体不履行合同，村集体须支付流转费用给农户，无形中加重了村级负担。引入土地流转履约保

险后，出现违约情况的，由保险公司先行理赔，村集体风险大幅降低。

保持农村稳定，提升政府威信。村集体在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后，需要承担违约带来的损失，致使其成为土地流转风险的集

中洼地。通过保险运作，如果发生违约等风险，由第三方提供赔付保障，极大地缓解了政府压力，摆脱有事由政府买单的困境，

确保农民利益有保证、矛盾问题能解决、政府威信能提升。

促进及时履约，维护市场有序。通过参加土地流转履约保险，形成到期足额缴纳流转费用的预警机制。保险公司主动提醒

流转即将到期的土地流入方，明确告知如不履约，将启动理赔程序。政府用“小”资金撬动土地流转保险“大”市场，充分发

挥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维护流转农户基本权益，解决村干部流转土地的思想包袱，有效防止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保证了

社会稳定，提升了政府威信，有力维护了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

海门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主要针对在区级产权交易平台流转的土地进行投保。今后将全面推广此项工作，扩大保险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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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力争通过两到三年时间把存量流转逐步纳入参保范围。确保 2023 年覆盖面达到 60%、2024 年覆盖面达到 80%、2025 年实现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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